深圳狮子会“红狮服·助残站”项目
实施办法
第1条 深圳狮子会“红狮服·助残站”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是在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积极推动下、由本会推出的一项专为残疾人服务的社区服务项目。深圳狮子会服务队与深圳市各街道职康中心（以下简称“职康”）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社区残疾人开展“一对一”定点帮扶服务。
第2条 为规范本项目的运作管理，切实有效地帮助深圳市各街道职康残疾人，提高本会公益慈善服务项目的公信力，根据《深圳狮子会章程》和《深圳狮子会服务活动管理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3条 本会及各服务队在开展本项目活动、制定服务标准、签署服务协议时，须遵守本办法。

第4条 本项目由深圳狮子会助残委员会在本会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5条 本项目设组委会和执委会。组委会成员由本会理事会决定，组委会下设执委会。执委会主席由助残委员会主席担任，负责项目运作相关事宜。执委会成员由助残委员会主席提名，报请深圳狮子会常务理事会同意后任命，任期一年，可连任。 
第6条  每个“红狮服·助残站”设站长1名、副站长1名。由服务队的队长任站长，第一副队长任副站长。

第7条 对接“红狮服·助残站”的服务队应组建工作委员会，负责项目的调研、执行，并指定一名会员任助残站日常联络人。

第8条 本项目为深圳狮子会助残委员会负责牵头组织实施的服务项目，对外洽办事务或行文，均应按深圳狮子会的相关规定及使用深圳狮子会的统一名称。
第9条 本项目帮扶对象为对接的深圳市各街道职康残疾人及部分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家庭。

第10条 对接“红狮服·助残站”的服务队，在制定年度服务计划时，应将本项目纳入其中。并于每年7月份向本会提交本项目的年度服务计划（包括活动内容、资金预算等），并遵照本会批复的服务方案，一个年度内开展不少于两次的活动。活动开始前与结束后，须分别向本会提交服务方案与服务成果汇报。
第11条   服务队需重视提供可持续服务的项目方案，持续性开展服务，积淀服务成果。

第12条   服务队因特殊情况无法继续执行本项目，应及时向本项目执行委员会反映情况并协调解决。如出现服务队处于不正常状态、无法正常运作或被国际狮子会除名等特殊情况，本项目执行委员会应安排新的服务队和原职康对接，接替该站点的服务责任。

第13条   服务队应根据职康的实际需求，结合自身服务能力特点，在物质、精神等方面向残疾人朋友提供帮助。服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1) 节日慰问：在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以现金或物资方式慰问职康残疾人；
(2) 文体联谊：与职康中心共同组织文艺、体育类活动，与职康残疾人联谊交流；
(3) 狮爱午餐：定期为职康残疾人提供营养加餐并陪伴用餐；
(4) 就业帮扶：为职康残疾人提供其能够胜任的就业岗位，解决生计问题；
(5) 技能培训：组织职康残疾人参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提高生存能力；
(6) 购买服务：通过电子商务、组织购买等方式，搭建义卖、拍卖平台，销售职康残疾人生产的手工艺品；
(7) 其他形式的帮扶活动。

第14条   本项目执行过程中表现优异的服务队及个人，本项目执委会将进行年度表彰，评比流程和标准由本项目执委会制定。 
第15条   本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违规行为，本会将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16条   本会指深圳狮子会。

第17条   本办法仅限于本项目规范管理时使用，不构成对外的服务承诺。

第18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深圳狮子会助残委员会。

第19条   本办法经2014年12月1日本会2014-2015年度第十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后生效。

